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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预防接种医疗意外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

1 总则
1.1 合同构成

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以及经投保人与保险人认可的、与
保险合同有关的其它书面协议（包括但不限于健康问卷、声明、批单）组成。凡
涉及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1.2 投保人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被保险人本人，或在本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有

保险利益的其他自然人或特定主体可作为本保险合同的投保人。
1.3 被保险人

年龄在 0至 80 周岁（含）（见释义）、身体健康、能正常工作、生活的自然人
可作为本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

1.3.1 被保资格的获得
无论本保险合同为首次投保、续保还是非续保的，被保险人获得被保资格的日

期均以以下两者中较晚的日期为准：（1）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起始日；（2）本保
险合同项下增加该被保险人批单所载生效日，有多张批单增加该被保险人的，以最
晚批单所载生效日为准。

1.3.2 被保资格的丧失或终止
被保险人因非保险事故身故的，则自其身故之日起该被保险人的被保资格丧

失，保险人对该被保险人所承担的保险责任随即终止。
本保险合同保险期间终止，则被保险人的被保资格随保险期间终止而终止，

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所承担的保险责任随即终止。
本保险合同解除，则自解除之日起被保险人的被保资格终止，保险人对被保

险人所承担的保险责任随即终止。
1.4 受益人

订立本保险合同时，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可指定一人或数人为本保险合同的身
故保险金受益人。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数人时，应确定其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
未确定受益份额的，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按照相等份额享有受益权。

除另有约定未外，本保险合同的伤残保险金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可以变更保险金受益人，但需书面通知保险人，由保险人

在本保险合同上批注。
投保人指定或变更保险金受益人的，应经被保险人同意。被保险人不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应由其监护人指定或变更保险金受益人。
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

该受益人丧失受益权。
2 保障内容
2.1 预防接种意外

下列预防接种（见释义）意外中，2.1.1 为必选预防接种意外；投保人在选择
投保 2.1.1 的基础上，可以在 2.1.2、2.1.3、2.1.4、2.1.5 中再选择投保一项或多项预
防接种意外，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2.1.1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指合格的疫苗（见释义）在实施规范接种过程中或者实施规范接种后造成受种

者机体组织器官、功能损害，相关各方均无过错的药品不良反应。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判定，以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结论或者根据《预防

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办法》（见释义，以下简称“《鉴定办法》”）进行的预防接种异常
反应鉴定结论为准。


